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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行經暗巷時，發覺不遠處其仇人乙欲持刀伺機砍殺自己，甲覺得事態緊
急，雖知持磚頭朝人丟擲會造成身體上之傷害，仍基於傷害之意思，拾起
工地旁堆放之磚頭一塊朝乙丟去，致乙右手臂受傷而倒地。甲之行為應如
何論罪？（25 分） 

【擬答】 
甲於題中，於構成要件上，應為故意輕傷害既遂罪、且為直接故意輕傷

害既遂罪之該當： 
我國刑法第 13 條規定：「行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，明知並有意使

其發生者，為故意（第一項）。行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，預見其
發生，而其發生並不違背其本意者，以故意論（第二項）。」故所謂
認識，即「明知」與「預見」，是為「知」的要素；所謂決意，乃使
犯罪事實發生或任其發生之意思決定，是為「欲」的要素。 

按本題題意，甲雖知持磚頭朝人丟擲會造成身體上之傷害，仍基於傷
害之意思，拾起工地旁堆放之磚頭一塊朝乙丟去，致乙右手臂受傷而
倒地。可知行為人甲在此場合，對於結果之發生，相當確定或具有高
度可能性的「明知」預見；甲於題中，於構成要件上，應為故意輕傷
害既遂罪、且為直接故意輕傷害既遂罪之該當。 

惟，甲對乙之攻擊，是否得主張刑法第 23 條之正當防衛？論述如下： 
正當防衛又稱為「緊急防衛」，乃就現在所發生之不法侵害或攻擊行

為，在無法立即獲得公權保護之危急情狀下，基於人類自衛本能，主
觀上自為客觀必要之防衛。此與刑法保護法益之精神相符，係刑法規
範所允許之一種權利行為，而構成緊急防衛權，排除行為之違法性，
不成立犯罪。 

然而，正當防衛行為有其時間上之限制： 
正當防衛中所謂面對「現在不法之侵害」，係指包括「直接即將發

生」、「業已開始或正在繼續進行中」之侵害或攻擊而言、以及
「若侵害已經結束，但防衛者仍可挽救權利」時，亦仍屬於現在之
侵害等三個範圍之內。 

依據題意，甲遇見乙之「欲持刀伺機砍殺自己」之侵害行為，即屬
於「直接即將發生」之侵害行為。至此，乙對甲之侵害已進入即將
發生之防衛情狀，甲自可為挽救自身之生命法益之權利行為。 

是故，甲於此時，為避免乙之攻擊，甲之該等行為，自屬於正當防
衛。甲致乙之輕傷害，可為阻卻違法。 

結論： 
甲雖然該當故意輕傷害既遂罪；但是面對乙之侵害生命法益之行為，甲
之正當防衛並非過當，自可以依據刑法第 23 條阻卻違法。甲無罪。 

二、乙向甲炫耀自己於珠寶店竊得之翠玉，甲明知該翠玉為贓物，但覬覦該
物，便騙乙說：「這只是展示用的假玉，根本不是真玉，交給我吧，不然
你被查獲也麻煩。」乙信以為真，將翠玉交予甲。甲之刑責為何？（25
分） 

【擬答】 
甲對乙之收受該翠玉之行為，成立刑法第 339 條之故意詐欺取財既遂

罪： 
刑法上之故意詐欺取財罪之定義，為「自損」之財產犯罪行為，注重

行為人與被害人之間之雙向關係；亦即： 
行為人需使用詐術，即對被害人提供了「違反事實」之資訊； 
使被害人之判斷能力陷於錯誤； 
被害人因此「自願」做出交易，為甘願之自損行為； 
因此，使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受其實害，具備因果歸責性。 

依據題意，甲明知該翠玉為贓物，但覬覦該物，便「施用詐術」騙
乙，使乙信以為真「陷於錯誤」，於誤信之下而為「自願」就其財物
而交付將翠玉交予甲。甲成立刑法第 339 條之故意詐欺既遂罪之構成
要件。 

至於該翠玉乃乙於珠寶店所竊得之，甲對乙之詐騙所得，屬於黑吃黑
之問題，並不影響財產犯罪： 
刑法上就財產犯罪，其注重之法益保護，無論該翠玉之所有權合法性
為何，於甲之詐騙行為時，仍然屬於乙之現在持有中。甲之該「黑吃
黑」之問題，仍然為本罪之成立。 

題中，甲無阻卻違法事由、亦無減免責任之事由存在；甲成立本罪。 
甲成立刑法第 349 條第 1 項之故意收受、寄藏贓物罪： 
贓物之意義：所謂贓物，乃指因為財產犯罪而不法取得之財物，被害

人在法律上有返還請求權者。其非犯財產犯罪所得之財物，如賄賂之
財物、偽造之文書、賭博之賭資或財物、侵害屍體罪之屍體、殮物
等，均不屬於贓物之列。 

題中，甲明知該翠玉為贓物，但覬覦該物，便騙乙使其交付；甲仍然
收受該等贓物，增加了銷贓的管道，影響破案的難度，實有必要處
罰，以有效嚇阻銷贓行為。 

甲無阻卻違法事由、亦無減免責任之事由存在；甲成立本罪。 

甲之罪數競合： 
甲之該行為，同時成立刑法第 339 條之故意詐欺取財既遂罪、以及刑法
第 349 條第 1 項之故意收受、寄藏贓物罪；兩罪應論以想像競合，從一
重論以刑法第 339 條之故意詐欺取財既遂罪。 

三、甲與乙有宿怨，某日甲於練習射箭完畢後，攜其弓箭至乙辦公室欲找乙談
判，見酷似乙之人正在影印機旁影印（實則該人為丙），甲頓時萌生殺人
犯意對該人射出一箭，該人中箭後倒臥血泊之中而死亡，嗣甲趨近看，發
現被其射中之人為丙。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？（25 分） 

【擬答】 
本題乃在探討構成要件錯誤之形成問題。按行為人欲為某犯罪行為，該當
於某構成要件，卻因客觀結果未生主觀之預期，以致產生錯誤之謂。本題
即所謂「構成要件之等價客體錯誤」問題： 
行為客體錯誤：所謂行為客體錯誤，簡稱客體錯誤；又稱目的錯誤，即

行為人主觀上欲為攻擊之客體，在客觀上卻發生不如意思支配之預期情
形。準此，由於行為客體在刑法法益評價程度上可能不同，是故可能出
現客體於主、客觀上價值相同或相異之兩種情況，前者稱為「等價客體
錯誤」；後者稱為「不等價客體錯誤」。 

所謂等價客體錯誤，乃行為人在主、客觀不一致之錯誤模式下，雖然發
生該等錯誤，然而所思考及所造成之客體法益侵害之價值是相等的，稱
之。 
題中，甲頓時萌生殺人犯意、而欲對乙射出一箭；甲主觀上欲對教官

乙為殺害攻擊，卻因故將丙當成乙射殺之。顯然地，甲在主觀上，欲
殺害的是人；在客觀上，所殺害的也是人，只因客體選擇上誤把丙當
成乙。 

此種等價客觀錯誤之處理約有兩說： 
不影響說：由於行為人主觀上欲攻擊者為生命法益，所發生於客觀

表現，亦為生命法益之侵害，雖誤丙為乙，實質上並不影響，仍應
論行為人以故意殺人既遂罪。 

影響說：由於行為人就客觀之客體上判斷錯誤，應發生之結論為對
乙之殺人未遂，對丙之殺人為過失致死，再依想像競合從一重處
斷，論行為人故意殺人未遂罪。 

以上兩說，以學理而言皆為成理；不過國內不論學界或實務界，均採不
影響說；是故： 
甲於構成要件上，應該當故意殺人既遂罪； 
甲無阻卻違法事由、亦無減免責任之事由存在；甲成立本罪。 

四、甲開車前往高鐵站接朋友。於十字路等紅燈時，突然遭後方超速行駛的機
車衝撞。機車駕駛乙當場跌至馬路上，身體有多處嚴重擦傷，甲則是沒有
大礙，只是後車燈受到毀損。甲自認無過失，且為準時赴約，便趕緊開車
離開現場。甲的刑責應如何論處？（25 分） 

【擬答】 
甲就乙之受傷，無刑事責任；惟甲有肇事逃逸罪之刑責；分析如下： 
甲就乙之受傷，不成立犯罪，無刑事責任： 
所謂行為人成立刑法上之犯罪行為，應有如下要素： 
意思支配：此乃因行為人之思想而發動，即受意思決定所支配（故

意）、或可支配（過失）之要素。是故，人之夢遊、無意識狀態下
之活動，甚或反射動作及強制行為中之「絕對強制」等行為，皆非
刑法上之行為。 

身體動靜：刑法上之犯罪行為，必須反應於外在而為身體動（作為
犯）、靜（不作為犯）矣。 

依據題意，交通事件中，肇因於被害人乙對行為人甲之衝撞，而導致
被害人乙受傷之意外；惟其由於其行為因果，乃被害人乙自我造成；
是故，甲就乙之受傷，欠缺對被害人乙之「意思支配」；依據刑法第
12 條之規定，甲並不成立犯罪，無刑事責任。 

惟，若行為人甲逕自離去，仍然可能成立刑法第 185 條之四之「肇事逃
逸罪」： 
刑法第 185 條之四稱為「駕車肇事逃逸罪」，其法律規定為：「駕駛

動力交通工具肇事，致人死傷而逃逸者，處一年以上七年以下有期徒
刑。」，其構成要件中「致人死傷」應為可罰性要件（客觀處罰條
件），而非犯罪論；旨在行為人只要駕車肇事「致人死傷」之事實成
就而逃逸即足成罪。 

亦即，刑法該駕車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，從近年來實務上之認定趨
勢看來（如最高法院 89 臺上 7622 決、最高法院 90 臺上 2191 決、最
高法院 91 臺上 2180 決），其構成要件中「致人死傷」為客觀處罰條
件，旨在行為人只要知悉駕車肇事有「致人死傷」之事實成就、而仍
為離去之行為即足，方能反應出本條文之「旨在救護，減少死傷」之
目的。 

客觀之可罰性條件，只要客觀「致人死傷」之事實存在即為已足。至
於行為人主觀上有無認識或預見，則在所不問。亦即，行為人不知有
此可罰性條件之存在，或不可預見此等可罰性條件之發生，亦不影響
行為可罰性之成立。 

因為客觀之可罰性條件並非不法構成要件要素，故既不涉及故意、亦
不涉及過失之問題，只要客觀上存在，根本不必過問故意或過失，行
為即可定罪科刑。 

結論：甲就乙之受傷，無刑事責任；惟甲仍然應負肇事逃逸罪之刑責。 


